附件1
致全市用人单位的警示信

各用人单位：

    规范用工行为、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是每个单位应当遵守的法律规定和社会责任。常熟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劳动者特别是未成年工的合法权益保障，以“零容忍”的态度对待劳动用工领域的严重违法行为。

    用人单位应当加强自身的劳动用工管理，保障劳动者的健康权、休息权以及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，严禁使用童工，严禁克扣拖欠劳动报酬。

用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生产活动的，将按照《劳动法》、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等国家法律法规，对违法单位处每人每月5000元的罚款，责令单位将童工送回原居住地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。无营业执照、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以及未依法登记、备案的单位使用童工的，处罚标准提高一倍，每人每月10000元（如使用一年将罚款12万元）。对涉嫌违法犯罪的，将移送公安机关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用人单位克扣拖欠工资的，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按应付金额50%以上100%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；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的，将移送公安机关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对使用童工或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，采取生产性用电强制断电措施，直至取缔；对相关责任人，公安机关将视情节，采取传唤等相应措施，进行法制教育；对涉嫌违法的，将移送公安机关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对采取虐待、殴打等暴力手段威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，强迫他人劳动，或雇用童工从事超强度体力劳动、超时加班，严重危害未成年人健康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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